急用小額材料檢查表

	單位
	
	部門代號
	

	擬購項目
	

	預算金額
	（單價*數量=總價）

	急用需求確認

	急用需求
說明
	

	
	碳粉匣、可領用材料（如文具）不應以急用辦理，如有特殊需求，應充份說明原因。

	合約材料
確認
	是否為合約材料，已確實至MIS查詢

	
	□是，符合下列任一項原因，辦理急用小額自購：
1.合約最小訂購量________單位：_______，超出需求。
2.合約品項不符合需求說明：
	□非合約項目

	
	1.請檢附MIS-材料編號編審電腦作業查詢畫面。
2.屬合約但最小訂購量超出需求者，應檢附合約查詢畫面。

	擬購數量確認
	□本次擬購數量為完整需求。

	
	同一部門購買同一項材料，不得因單項購買金額大於管制上限，以拆單或拆項方式購買及報銷，超過2萬元應開立請購單或依核決權限簽准後辦理。
急用小額自購一級主管核決金額2萬元，主秘核決權限3萬元。

	材料
確認
	材料名稱：
是否可附圖：□是  □否。
補充說明：

	
	1.材料名稱應與發票及商品包裝符合，請檢附圖片。
2.因本單為購買前查核單，材料圖片得提供商品圖片。
3.無法提供圖片者，應說明原因（雲端服務檢附服務項目清單）。

	校長室
	總務處事務組專人
	一級主管
	經辦（分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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